附件1
“一院一品牌”培育专项报销须知
1.报销范围：今年已经举行或者将要举行的院系级学生会品牌活动开支。
2.报销额度：每个院系级学生会可报销不超过1500元活动开支产生的发票。
3.报销要求：发票必须符合学校财务规范，不得报销可回收的固定资产项目，不得报销餐饮、礼品等学校规定的不可报销项目，以校学生会解释为准。
4.发票要求：所有报销发票的购买方名称一律为“南京大学”，纳税人识别号为：12100000466007458M。发票背面标注院系名称、活动名称、负责人姓名、学号及手机号。
5.申报材料：活动策划、报销审批表（附后）、纸质发票。
6.提交方式：电子版申报材料发送至njubgs@163.com，经审核通过后，纸质申报材料与发票送交至敬文学生活动中心503室（校学生会办公室，5月5日——5月15日9：00-17：00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申报时间：请各院系级学生会于2019年5月15日（周五）17：00前提交相关材料，以便于及时处理相关票据。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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